屏東縣政府105年度員工法制教育第3期

國家賠償法研習
一、目的：鑒於法務部近年提出之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，大幅修正現行條文的缺漏，並因應人民權利意識提升，為使本府各單位、所屬一級機關及鄉鎮公所相關人員，能充分掌握國家賠償法，並藉由理論與實務的探討，強化國家賠償業務處理的效能，以利人民福祉，特舉辦本場研習會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105年5月23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00分至12時20分

三、研習地點：屏東縣政府2樓205多媒體會議室
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府、所屬機關及本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人員，約120人
五、課程內容及時間表：

	105年5月23日（星期一）

	時間
	內容
	講座/主持人

	08：30－09：00
	報       到

	09:00－09：10
	長官致詞

	09：10－10：40
	國家賠償法條文解析
	臺灣高雄地方法院

楊富強庭長

	10：40－10：50
	休       息

	10：50－12：20
	國家賠償法實例解析
	臺灣高雄地方法院

楊富強庭長


六、報名方式：參加人員應於105年5月22日前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系統登錄報名，額滿為止，本府恕不接受現場報名，亦不代為登錄，並依規定於完成講習後核給終身學習時數4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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